关于浦发银行卡使用事项的通知
各位同学：

为便于同学们在校期间更好地使用浦发银行卡领取和交缴费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浦发银行卡是学生在校期间缴纳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以及领取奖学金、贫困生助学金、助学贷款、勤工俭学酬金等经费的重要工具，务必妥善保管。如发生丢失，应及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到浦发银行（学校网点处）办理挂失、补办，更改签约信息，同时将更改后的浦发银行卡信息及时通知财务处。

二、学生应在新学年开始之前一周内将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以及往年欠费存入银行卡，财务处将在开学后统一从浦发银行卡转账收取。开学后仍未交齐费用的，财务处将继续通过浦发银行卡转账收款。如因特殊情况需交纳现金的，可直接到财务处办理交费。
三、从下学期开始，学生领取奖学金、贫困生助学金、助学贷款、勤工俭学酬金等原则上将全部通过个人浦发银行卡发放。每个月5-15号期间，各院（系）和有关单位将上述支付款项报送报财务处，由财务处将款项直接划转到学生的个人浦发银行卡上。到时请各位同学仔细查收，如有疑问可向财务处查询。
     特此通知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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